
证券代码：300174           证券简称：元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3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3

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核销部分资

产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核销资产概述 

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质量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资产进行清查的基

础上，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需要报废的固定资产进行核销。 

二、本次核销资产的范围和金额 

（一）核销应收款项343,556.04元，减少2019年净利润3,759.75

元 

1、因赞皇福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经营不善或所欠货款金

额极其微小等原因长期挂账，经公司多次催款无果，决定核销应收账

款343,556.04元。扣除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所得税因素影响后，将减

少2020年净利润3,759.75元。 

2、上述应核销的应收款项不涉及关联方。 

3、公司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

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

立即追索。 

（二）核销其他应收款项1,698,268.24元，减少2019年净利润0



元 

1、福建省南平市元禾化工有限公司（元禾化工）2011年3月将持

有的下属公司股权转让给张**等3人，尚有1,698,268.24元未收回。

该欠款至2014年12月31日已满三年，元禾化工计提了100%坏账准备，

2015年4月公司收购元禾化工51%股权时，该欠款评估值为0。即：该

损失已由元禾化工原股东承担，不影响公司净利润。 

2、上述应核销的其他应收款项不涉及关联方。 

3、公司对本次所有核销明细建立备查账目，保留以后可能用以

追索的资料，继续落实责任人随时跟踪，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

立即追索。 

（二）报废固定资产净值6,777,698.54元，减少2019年净利润

5,183,273.38元 

根据公司固定资产管理的规定，对固定资产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盘

点清理，经相关部门确认，公司对包括机器设备、专有设备及电子设

备等在内的不能正常使用的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理。报废处理固定资

产账面原值合计人民币14,549,209.31元，账面净值合计人民币

6,777,698.54元。扣除变卖收入、所得税因素及少数股东权益影响后，

减少2019年净利润5,183,273.38元。 

三、本次资产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资产将减少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6,885,301.37元。 

本次核销资产不涉及关联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次资产核销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公司本次核销

部分资产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财

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

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核销部分资产。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资产

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部分资产事项依据充分，决策

程序规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

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核销部分资产。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会议决议； 

2、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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